LR EARATRL
114 # B % % 13255

ar
N

~
E=
A

i

IR A FIEAHA DB EBMTAFERGF LB HE
TR FEP B R 2 Y FAEI4E9 1p i s
B2 rell4E R RE B3 550658 1 i o AR e

-
R

LB P o

LB R R d A
® d

— P SBAEBMTAAELG G AP E A AL R
RLRF2EF 3 07 RLEm27 (LA ARE 525129
P2 FI4£10% 8p B REP K23 (L Afr¥
¥23E) %*ﬁl ’@%;&fo

:
- 103 B L F ¥ 3339651 7
FeE) o mRERAERF

@ (7 %i%”t Fizfe) B dIR Find A TR A & Re

P3Rad (THERZAE)

(T@&%&%>7@%%

ﬁﬁﬂ%*“wwwiﬁlﬁ‘ L3

£tk £114E17 24P #%ﬁréa’ﬁiﬁ%A*

AWM (TR ) 4005~ 2 p98ELT 9p AT F P ok

Feg L AT E 218 > BREFAIF20%F 204

PR O(THAEREGE) N T B RG S P %

%ﬂé@%ﬁi%%ﬁﬁ\éE%%ﬁﬁ%ﬁmﬁi%ﬁﬂ
ERE &G DR ER SO FRRE G (TR
Fiefep L) o ﬁ?“l?‘ﬂﬁ* AEREXIAE ﬁ*ﬁ Fo 8 v & AroT



i

=

114252 60 $58 3
AL "s —i Bk o PR320 8w R 702
et SR A (T 7f AHELEL ) A AEP R
ﬁ’ﬁﬁﬁmhﬁgiﬁﬁ“ﬂMﬁﬁ3M'HMﬁ§jﬁ
FFI8B2THF TH w (TR &S ) o Fd A HRjs &
NBRCERZERYFEIIIP R LHY (THRSL D)
Fod A 2R fRARFLE o
At gl X REBEGTN L rREp '/.n;'i:mf_
AAZ iR HRE G ERE £X F2 2 B4l
T AEFELHRGE Jﬁyzl‘fu#\%ﬁﬂfi FIEBH ’35‘; 4
BAET R GEFVHRR S RP RS YR B R
FEF o T RARE BPRARS T
BN EFREST L2 R L AEFEA  Far 2 4
”g—fljzgfﬁgfﬁa&*g;—:,uﬁ;&';a Sk % 2 A ,,é,:,\;akgt':,
2 % BUR 0 BHIFITEFIEF2E TG P2 oo I 7
fadd (T& A Z T 9248 BRI B2 37 2
e m@izk s dod SRR E SR GT P ez
HF R @mﬁﬁ@&4#§&” BRI SEANE 3
REI 2R L P FEHFEIZQFD N2 JIEH
% 30f (82 =108# & & im’-?‘ 89753 TR «
) o * BiRASHEIRAZAFZREGEY
NEFREFAG BT E F2 AT E_i T*,}J:F‘T S
;,&; VR AR L2135 26

(47 BB g Ern)

w7

I‘z
,J

\Z

"

Pigr ot 2 iRty
$ 1231521 ~ “‘129",3%11 ~ 1 1320% I%LL EN R SR
FEEOEBFERVRAFTRIN(THANGET R FHE%2



SN

=)

5 9K
LY
:

Uy
(e
3=
3
>
)
&
A

.
“:D

o

e
DI

AUﬁi%F?%’@ﬁﬁ%% Fh kL REG

HIg A naRiReg P2 REGELS RHIREF 5
fﬂkfm#114&1”245$f% (P LI IV S
ﬁaﬁﬁﬁﬁ#ﬁw’kﬁfPW@%) 2 g
Bt o @ R B A PR —%~~”é‘ 5
ﬁéﬁ%,HL@E’JIMﬁZ 3P 2 ﬁ
977 0 B FE P 114 #57 65#"? A

g A £ 1290 BP BE o SRFERAII4E6"
0P 1 e B W A A 2 B R GR ﬁﬁ4ﬁ@ﬁ - e )
ﬂﬁn7%@@&%%&U4ﬁ98lﬂuﬁihb%?gw%’ﬁ%
TR EEGHR - AEREF LA SR AL FEA
F114#37 13p %P R,k 2 3R ~ 114E62 9p = o
@ijx AEZ114#4221p = ~ kXL HELEFESL ~114#50
29 RERFIHNFEP ERATHF (L AEREFFTEE (7
FREE) $7211~35237~75281+~992101 1092
113~ 127% )

ﬁﬁ%%

4.. AN j@’
%ﬁﬂ

( )51144}& Kﬁ’? %K Eﬁﬁf'ﬂ J}{)’:j—-’\ A FZ A 7N ﬁxl'{"‘l /_‘_}:'

7 1. 2"*;%¢\ B2 &Y ABHRETEIAF 1486, T729~
850 1 20,379x1. 2x6=146, 729~ » =~ TF v &£ T
r) o PERaR2Z14ER Y 2 ENL T EE- TAT
%(%ﬁrgﬁ%g),3£@Ew”rﬁ$m@@;ﬁ
(U BERE S 123:] 1% 1B AT 28 Pl R8>
ROERES G IR RO EEGAEENE 0 IS
"]ZB’*)?ZF’,S? EPF O HOEHF - HE¥EL )a W’] —3-115
E2P11p S~ BHEEHR 2R AX7A(R zkl‘;vs % 249
LR ~ 2T RS ]
i

\

L
«—)\

-

2269F ) & HE22 RH T s L 1
wﬁﬁ’:ﬁ T A E]15E29p 2 FRETV 2(RL A%
%2412 248F ) A VR RHE T m kE 2 Fhh AR gIH

2 A5 e

b
i
mj



EEg L mz SN Fesrdt (ARFEH13F) » 7 oip
A3r104~ 111 ~ 113F s A 2 M & B3 dH 7 0 R}

FraEEsk s Wr90E X ¥1a5,924~ ~ 107+ % ¥1, 438

G AERE AR FEREFFEL £ 54008~ G
EHRT L FRHEL RO ERE - Arg L B 0 LR
2R EFHAAF P ERER A AL AR N ER
FEARTEA AL BFHR P G PR A R RE U
RA A B R d EZ B EATR R LR pERAE

7
RPLd A2 HE 4 E B A A 2 B
BERETRIFOBRRTHT
; ®

- cptwmso AERE SRR TR el v oo
g ES Y B 115 = 3 ’ 24 7
RE Y- L - e
FH L2 F OMUER
= F RAT
= P R R
i
BEA(REEA | EEDF wH LA 2114#27%3p
(%5 578 ) 2 I RN &

(
1 [mzE| mrd E&]jx&‘% g~ As202 (9% &) | 8683,908~
8617 1% (7))

(0000000000 )
2 |Mizid| MR | FEAE |22 XEgEgaEs | 9856,267~
(QL00000000)

rATAEBBR A TS o
AFOR R R BRI éé » A ER P o dofgde i
g oo B e EEgI0p pEE "*mkﬁ}%rﬁ_ i

£mA



24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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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25號
抗  告  人  陳宗達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0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由郭文進變更為宮文萍，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25至29頁)，並於民國114年10月8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相對人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3339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聯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執行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52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4年1月24日核發執行命令，禁止抗告人於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及自98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9.47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範圍（下稱系爭執行債權）內，收取對前開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解約金及現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前開保險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嗣國泰人壽及安聯人壽陳報已扣得附表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執行法院於114年5月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單，並命上開保險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下稱系爭支付轉給命令)，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6月30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527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同年9月1日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三、抗告意旨略以：系爭保單屬壽險契約，為伊維持自身與家庭基本生計所投保，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受憲法及強制執行法之保護，不得任意執行，原法院未審酌伊家庭結構、經濟能力與生活需求，違反比例原則，逕以原裁定駁回伊之異議，顯有違誤等語，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
四、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其中最高者為臺北市），及主管機關為推動提升基本保險保障政策，公告之人壽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其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如為健康保險、傷害保險，該附約不得終止，此觀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暨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5點第2款、第10點第4款規定甚明。　
五、經查：
　㈠相對人以系爭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在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對抗告人於前開保險公司之保單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24日核發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於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收取對上開保險公司之保單債權，前開保險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嗣國泰人壽、安聯人壽陳報已扣得系爭保單，至114年2月3日之試算預估解約金如附表所示，執行法院再於114年5月6日核發系爭支付轉給命令，抗告人於同年月29日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於114年6月30日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抗告人對原處分提出異議，亦經原法院於114年9月1日以原裁定駁回等情，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系爭執行名義、系爭扣押命令、安聯人壽114年3月13日聲明異議狀及陳報狀、114年6月9日函文、國泰人壽114年4月21日函文、系爭支付轉給命令、114年5月29日民事強制執行聲明異議狀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下稱執行卷〉第7至11、35至37、75至81、99至101、109至113、127頁）。
　㈡查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即臺北市14萬6,729元（計算式：20,379×1.2×6＝14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有司法院公告之114年每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一覽表可稽（見本院卷第33頁），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明顯逾修正後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標準，且附表編號1之保單，主契約非健康險、傷害險，附約為健康險無解約金，公務機關強制收取解約金時，附約毋庸一併終止，有國泰人壽115年2月11日函、保單條款、要保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49至269頁)；附表編號2之保單並非健康、傷害保險，且並無附約，亦有安聯人壽115年2月9日函暨要保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41至248頁)，是上開保單並無依法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情形。
　㈢觀諸卷附之繼續執行紀錄表（見執行卷第13頁），可知相對人於104、111、113年間對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並無結果，僅於99年受償1萬5,924元、107年受償1,438元；本件相對人所憑系爭執行債權之本金為400萬元，債權金額顯高於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價值，相對人聲請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強制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又抗告人未提出任何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有何共同生活之親屬，以及抗告人與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須費用為何，自難認執行系爭保單有致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難以維持生活之情形或需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5項及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酌留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費用。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宋家瑋
附表：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至114年2月3日之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陳宗達

		陳宗達

		國泰人壽

		萬代福202（99歲險）86年1月1後（含）
（0000000000）

		86萬3,908元



		2

		陳宗達

		陳琳雅

		安聯人壽

		六六大順變額萬能壽險
（QL00000000）

		98萬6,267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何敏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25號

抗  告  人  陳宗達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日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0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由郭文進

    變更為宮文萍，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25至29

    頁)，並於民國114年10月8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

    第2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相對人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33396號債權

    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

    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安聯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執行法院以114

    年度司執字第1852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受理在案，並於114年1月24日核發執行命令，禁止抗告人於

    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及自98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9.47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範圍（下稱系爭執行債權）內，收取對前開保險公司依保險

    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解約金及現存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債權，前開保險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下稱系

    爭扣押命令）。嗣國泰人壽及安聯人壽陳報已扣得附表所示

    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執行法院於114年5月6日核發執

    行命令終止系爭保單，並命上開保險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

    院支付轉給相對人(下稱系爭支付轉給命令)，抗告人聲明異

    議，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6月30日以114年度司執

    字第18527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對原處分提

    出異議，經原法院於同年9月1日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

    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三、抗告意旨略以：系爭保單屬壽險契約，為伊維持自身與家庭

    基本生計所投保，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受憲法及強制執行法之

    保護，不得任意執行，原法院未審酌伊家庭結構、經濟能力

    與生活需求，違反比例原則，逕以原裁定駁回伊之異議，顯

    有違誤等語，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

四、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執行法

    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

    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

    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

    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

    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其中

    最高者為臺北市），及主管機關為推動提升基本保險保障政

    策，公告之人壽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

    、傷害保險契約其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主契約

    ）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如為健康保險、傷害保險，該附約

    不得終止，此觀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

    、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暨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

    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5點第2款、第10點第

    4款規定甚明。　

五、經查：

　㈠相對人以系爭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在系爭執行債權範

    圍內，對抗告人於前開保險公司之保單債權為強制執行，經

    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24日核發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於

    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收取對上開保險公司之保單債權，前

    開保險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嗣國泰人壽、安聯人壽陳

    報已扣得系爭保單，至114年2月3日之試算預估解約金如附

    表所示，執行法院再於114年5月6日核發系爭支付轉給命令

    ，抗告人於同年月29日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於114年6月30

    日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抗告人對原處分提出異

    議，亦經原法院於114年9月1日以原裁定駁回等情，有民事

    強制執行聲請狀、系爭執行名義、系爭扣押命令、安聯人壽

    114年3月13日聲明異議狀及陳報狀、114年6月9日函文、國

    泰人壽114年4月21日函文、系爭支付轉給命令、114年5月29

    日民事強制執行聲明異議狀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下稱

    執行卷〉第7至11、35至37、75至81、99至101、109至113、1

    27頁）。

　㈡查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即臺北市14萬6,729元（

    計算式：20,379×1.2×6＝14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有

    司法院公告之114年每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一覽表可稽（見本

    院卷第33頁），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明顯逾修正後保險法第

    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標準，且附表編號1之保單，主契約非

    健康險、傷害險，附約為健康險無解約金，公務機關強制收

    取解約金時，附約毋庸一併終止，有國泰人壽115年2月11日

    函、保單條款、要保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49至269頁)；

    附表編號2之保單並非健康、傷害保險，且並無附約，亦有

    安聯人壽115年2月9日函暨要保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41至248

    頁)，是上開保單並無依法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情形。

　㈢觀諸卷附之繼續執行紀錄表（見執行卷第13頁），可知相對

    人於104、111、113年間對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

    行並無結果，僅於99年受償1萬5,924元、107年受償1,438元

    ；本件相對人所憑系爭執行債權之本金為400萬元，債權金

    額顯高於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價值，相對人聲請就系爭保單之

    解約金為強制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又抗告人未提出任何可

    供本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有何共同生活之親屬，以及抗

    告人與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須費用為何，自難認執行系

    爭保單有致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難以維持生活之情形或

    需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5項及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酌留抗

    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費用。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原裁定維持原處分，

    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宋家瑋

附表：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至114年2月3日之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陳宗達 陳宗達 國泰人壽 萬代福202（99歲險）86年1月1後（含） （0000000000） 86萬3,908元 2 陳宗達 陳琳雅 安聯人壽 六六大順變額萬能壽險 （QL00000000） 98萬6,267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何敏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25號
抗  告  人  陳宗達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0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由郭文進變更為宮文萍，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25至29頁)，並於民國114年10月8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相對人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3339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聯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執行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52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4年1月24日核發執行命令，禁止抗告人於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及自98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9.47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範圍（下稱系爭執行債權）內，收取對前開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解約金及現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前開保險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嗣國泰人壽及安聯人壽陳報已扣得附表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執行法院於114年5月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單，並命上開保險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下稱系爭支付轉給命令)，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6月30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527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同年9月1日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三、抗告意旨略以：系爭保單屬壽險契約，為伊維持自身與家庭基本生計所投保，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受憲法及強制執行法之保護，不得任意執行，原法院未審酌伊家庭結構、經濟能力與生活需求，違反比例原則，逕以原裁定駁回伊之異議，顯有違誤等語，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
四、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其中最高者為臺北市），及主管機關為推動提升基本保險保障政策，公告之人壽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其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如為健康保險、傷害保險，該附約不得終止，此觀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暨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5點第2款、第10點第4款規定甚明。　
五、經查：
　㈠相對人以系爭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在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對抗告人於前開保險公司之保單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24日核發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於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收取對上開保險公司之保單債權，前開保險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嗣國泰人壽、安聯人壽陳報已扣得系爭保單，至114年2月3日之試算預估解約金如附表所示，執行法院再於114年5月6日核發系爭支付轉給命令，抗告人於同年月29日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於114年6月30日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抗告人對原處分提出異議，亦經原法院於114年9月1日以原裁定駁回等情，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系爭執行名義、系爭扣押命令、安聯人壽114年3月13日聲明異議狀及陳報狀、114年6月9日函文、國泰人壽114年4月21日函文、系爭支付轉給命令、114年5月29日民事強制執行聲明異議狀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下稱執行卷〉第7至11、35至37、75至81、99至101、109至113、127頁）。
　㈡查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即臺北市14萬6,729元（計算式：20,379×1.2×6＝14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有司法院公告之114年每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一覽表可稽（見本院卷第33頁），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明顯逾修正後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標準，且附表編號1之保單，主契約非健康險、傷害險，附約為健康險無解約金，公務機關強制收取解約金時，附約毋庸一併終止，有國泰人壽115年2月11日函、保單條款、要保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49至269頁)；附表編號2之保單並非健康、傷害保險，且並無附約，亦有安聯人壽115年2月9日函暨要保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41至248頁)，是上開保單並無依法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情形。
　㈢觀諸卷附之繼續執行紀錄表（見執行卷第13頁），可知相對人於104、111、113年間對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並無結果，僅於99年受償1萬5,924元、107年受償1,438元；本件相對人所憑系爭執行債權之本金為400萬元，債權金額顯高於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價值，相對人聲請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強制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又抗告人未提出任何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有何共同生活之親屬，以及抗告人與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須費用為何，自難認執行系爭保單有致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難以維持生活之情形或需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5項及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酌留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費用。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宋家瑋
附表：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至114年2月3日之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陳宗達

		陳宗達

		國泰人壽

		萬代福202（99歲險）86年1月1後（含）
（0000000000）

		86萬3,908元



		2

		陳宗達

		陳琳雅

		安聯人壽

		六六大順變額萬能壽險
（QL00000000）

		98萬6,267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何敏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25號

抗  告  人  陳宗達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0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由郭文進變更為宮文萍，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25至29頁)，並於民國114年10月8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相對人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3339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聯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執行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52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4年1月24日核發執行命令，禁止抗告人於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及自98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9.47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範圍（下稱系爭執行債權）內，收取對前開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解約金及現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前開保險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嗣國泰人壽及安聯人壽陳報已扣得附表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執行法院於114年5月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單，並命上開保險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下稱系爭支付轉給命令)，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6月30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527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同年9月1日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三、抗告意旨略以：系爭保單屬壽險契約，為伊維持自身與家庭基本生計所投保，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受憲法及強制執行法之保護，不得任意執行，原法院未審酌伊家庭結構、經濟能力與生活需求，違反比例原則，逕以原裁定駁回伊之異議，顯有違誤等語，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

四、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其中最高者為臺北市），及主管機關為推動提升基本保險保障政策，公告之人壽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其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如為健康保險、傷害保險，該附約不得終止，此觀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暨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5點第2款、第10點第4款規定甚明。　

五、經查：

　㈠相對人以系爭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在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對抗告人於前開保險公司之保單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24日核發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於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收取對上開保險公司之保單債權，前開保險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嗣國泰人壽、安聯人壽陳報已扣得系爭保單，至114年2月3日之試算預估解約金如附表所示，執行法院再於114年5月6日核發系爭支付轉給命令，抗告人於同年月29日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於114年6月30日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抗告人對原處分提出異議，亦經原法院於114年9月1日以原裁定駁回等情，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系爭執行名義、系爭扣押命令、安聯人壽114年3月13日聲明異議狀及陳報狀、114年6月9日函文、國泰人壽114年4月21日函文、系爭支付轉給命令、114年5月29日民事強制執行聲明異議狀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下稱執行卷〉第7至11、35至37、75至81、99至101、109至113、127頁）。

　㈡查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即臺北市14萬6,729元（計算式：20,379×1.2×6＝14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有司法院公告之114年每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一覽表可稽（見本院卷第33頁），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明顯逾修正後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標準，且附表編號1之保單，主契約非健康險、傷害險，附約為健康險無解約金，公務機關強制收取解約金時，附約毋庸一併終止，有國泰人壽115年2月11日函、保單條款、要保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49至269頁)；附表編號2之保單並非健康、傷害保險，且並無附約，亦有安聯人壽115年2月9日函暨要保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41至248頁)，是上開保單並無依法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情形。

　㈢觀諸卷附之繼續執行紀錄表（見執行卷第13頁），可知相對人於104、111、113年間對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並無結果，僅於99年受償1萬5,924元、107年受償1,438元；本件相對人所憑系爭執行債權之本金為400萬元，債權金額顯高於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價值，相對人聲請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為強制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又抗告人未提出任何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有何共同生活之親屬，以及抗告人與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須費用為何，自難認執行系爭保單有致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難以維持生活之情形或需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5項及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酌留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費用。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宋家瑋

附表：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至114年2月3日之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陳宗達 陳宗達 國泰人壽 萬代福202（99歲險）86年1月1後（含） （0000000000） 86萬3,908元 2 陳宗達 陳琳雅 安聯人壽 六六大順變額萬能壽險 （QL00000000） 98萬6,267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何敏華　　



